
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學生缺考各假別學期成績計算方式修正草案 

假別 注意事項與成績處理方式 

病假 

公假 

喪假 

銷假日未超

過定期考查

結束之補考

期間者，須

參加補考 

1.學生到校後須立即至教務處報到應考(不得前往班級教室)，完成所有需補考科目後始得回班級上課。 

2.無故未參加補考者，缺考科目以 0分計算，不得要求再次補行考試。 

3.若銷假日為定期考查期間銷假者，須依考程表進行原試卷考試，再完成其他科補考後，使得回班級上課。 

4.定期考查請病假，需檢附醫生診斷證明書(須提及靜養日數)，使得准假，並依上述處理方式辦理。 

5.須依請假規定完成請假手續，若因故無法及時完成手續者，須事前告知相關處室。 

銷假日超過

定期考查結

束之補考期

間者，不得

補考 

             現行版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統版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該科三次定期考查 

期中考 1 期中考 2 期末考 日常 

20% 20% 30% 30% 

35% 35% 缺 30% 

30% 缺 40% 30% 

缺 30% 40% 30% 

30% 缺 缺 70% 

缺 30% 缺 70% 

缺 缺 40% 60% 

缺 缺 缺 100% 

     

該科二次定期考查  該科一次定期考查 

期中考 期末考 日常 定期考 日常 

30% 40% 30% 40% 60% 

缺 40% 60% 缺 100% 

30% 缺 70%  

缺 缺 100%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

 

 

該科三次定期考查 

期中考 1 期中考 2 期末考 日常 

    

  30  

 20   

20    

 20 30  

20  30  

20 20   

20 20 30  

遲到、早退、曠課 1.不得補考，該科該次定期考查成績以 0分計算，亦不得調整成績比例。 

2.定期考查當天及前一天，依本校學生請假實施要點均不得請事假。 

 


